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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黄宗智

　　摘要：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 “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 “美国模

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 “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

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 键 差 别 在 于 其 小 资 产 阶 级。 “旧”的 小 资 产 阶 级，

包括农民 和 工 商 个 体 户，今 天 仍 然 占 据 中 国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的 一 半 以 上。至 于

“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 “白领阶层”／ “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

于 “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

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

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橄榄型

的，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是，如果从政治意义

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 “中间阶层”。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

样指出，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歧，新旧小资产者同样是个 “中间阶层”。

在当今中国，两者合起来要占到全国从业人员的７０％。这个占７０％的政治意义

上的 “中间阶层”，绝对不可混淆于只占１５％的经济意义上的 “中 产 阶 级”。把

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是在建构一

个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 “中产阶级”“神话”。使用 “新”、“旧”小

资产阶级的范畴则既能表达两者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同，也能表达两者

在政治意义上的共同。正是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

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如此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弱点，也可以看作创新的

机遇。

关键词：马克思主 义　美 国 模 式　韦 伯　中 产 阶 级　 “旧”小 资 产 阶 级　
“新”小资产阶级　中间阶层

中国的社会形态既有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国中产阶级理论两大经典模

式的一面，也有与它们相悖的一面。其中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之

① 感谢李放春、彭玉生、汪晖和夏明方对此文初稿的建议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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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第三阶级和 “中间阶层”。本文从主要社会形态理论的梳理和讨论出发，以

一份被视为权威性的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中国社会实

际的悖论特征，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内在意蕴。

两大模式

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传统众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可能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

美国的 “中产阶级”模式。前者虽然在许多人心目中早已伴随上世纪末苏东社会

主义国家的解体而被抛弃，但 事 实 上 其 深 层 影 响 仍 然 可 以 见 之 于 “资 本 主 义”、

“资产阶级”和 “工人阶级”等词汇的广泛使用。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是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没有资产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为主

轴的。在他看来，这种生产关系 （剩余价值的剥削）与生产力 （技术、劳动力、

原料）相互作用，既推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孕育着其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消

灭的最终命运。他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

对立之外，还存在着处于中间地位的 “小资产阶级” （主要是农民、手工业 者、

小商业主）；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一处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将会因社会

的两极分化而消失，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将会沦为无产者。

相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产阶级”模式是美国的经验及其所引发的分

析，这里或可称之为 “美国模式”。它的关键概念是 “中产阶级”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ｅｓ］），认为庞大的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取代了原来的资本／劳动两极分化，先是

缓和了后两者之间的矛盾，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阶

层，成为现 代 社 会 形 态 的 主 要 特 征。提 出 这 一 观 点 的 经 典 著 作 是 米 尔 斯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年出版的 《白领———美国的 中 产 阶 级》。书 中 首 先 描 述 了 米

尔斯所谓 “旧中产阶级”（其含义接近马克思分析中的 “小资产阶级”）在世界经

济大萧条后的２０年中的快速衰减。其一是美国的 “家庭农场”的从业人员，在

１９世纪初期约占全国就业人员的３／４，后期仍占１／２，但到１９５０年，已经缩减到

１／８。主要原因包括大农业公司的兴起、机械化 （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

致的农业从业人员减少，经济大萧条下农产品价格的持续降落和市场垄断势力下

农业生产用具价格的偏高等。（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１５～２０）其二是城镇小生产者让位

于大产业公司，以及小买卖让位于 （或受支配于）越来越统一整合的全国市场中

的超市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百货公司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ｏｒｅｓ）和直接销售自家品牌的

大产业公司。这 样，剩 下 来 的 小 资 产 者 只 是 少 量 的 小 商 业 主 和 服 务 业 人 员。

（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２０～２８）而 取 代 这 一 “旧 中 产 阶 级”的 则 是 被 称 为 “白 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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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阶级”。在米尔斯那里，后者是个比较宽泛的范畴，包含企业经理、高层

技术人员、政 府 机 关 和 企 业 办 事 人 员、商 店 普 通 销 售 员 等。到１９４０年，这 个

“新中产阶 级”在 所 有 就 业 人 员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２５％）已 超 过 “旧 中 产 阶 级”

（２０％）。米尔斯认为，他们将完全取代旧小资产阶级。（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６３及其后

几页）到上世纪末，以这样的 “白领阶层”为主的 “中产阶级”早已成为美国社

会最大的阶层，主要集中在所谓的 “第三产业”，约占全就业人员的３／４。①

在以上的两大模式之外，当然也有其他的学术传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比较多元化和历史化的阶级分析方法。他强调一种动态的 “阶级

情况”（ｃｌａｓ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分析，其中 “情况”所指主要是市场机遇中的位置：一

切阶级都是通过他们与市场所赋予的机会关系而体现出来的。譬如，通过在市场

上的活动与抉择，一个资产阶级成员可以成为一个 “收租者” （ｒｅｎｔｉｅｒｓ），也可

以成为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工人的阶级位置也取决于他们所出卖的劳力和技

术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机 遇。阶 级 意 识 则 不 仅 体 现 在 马 克 思 概 念 中 的 “自 在 阶

级”和 “自为阶级”的区分之中，更展示在多种多样的不同利益群体和政治行动

之中。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只是生产关系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意

识，也包括人们的身份地位 （ｓｔａｔｕｓ），包括其生活方式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ｌｉｆｅ）和社会声

望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ｓｔｅｅｍ）等因 素。政 治 参 与 和 活 动 同 时 取 决 于 阶 级 和 身 份 两 个 维 度。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２：９２６及其后几页）至于小资产阶级，韦伯认为，其与资产阶

级的不同，在于没有可能垄断或控制市场；而其与工人阶级的不同，则在于他们

在市场上出卖的是自家的 “资本”和劳动所生产或经营的小商品，而非自身的劳

动力。至于对他们的最终命运，韦伯虽然没有明言，但无疑也认为将会伴随资本

主义的发展而基本消失，起码 “旧”小资产阶级将会如此。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１：

３０２～３０７）韦伯的这些概念对今天社会学界影响深远，同时也更强化了人们忽视

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总体来说，以上的三大传统之中，可能还是原来比较简单的两大传统影响更

大，即便是学术分析，也多少受到其中某种倾向的影响。在国内改革之后兴起的

社会科学，尤其是 社 会 学 领 域，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影 响 常 见 于 比 较 意 识 形 态 化 的 写

作，但也可见于 新 型 的 社 会 学 研 究 （例 见 仇 立 平，２００６；西 方 研 究 中 则 以Ｅｒｉｋ

① 米尔斯概念中的 “旧中产阶级”（以农民为主）大致相当于所谓 “第一产业”，“工人

阶级”则大致相当于 “第二产业”，而 “新中产阶级”则大致相当于 “第三产业”。到２０世 纪

末，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 “第 三 产 业”已 占 全 人 口 从 业 人 员 中 的 最 大 比 例 （７４．５％），约

３．３倍于工人阶级 （２２．９％），２８．７倍于农业从业人员 （２．６％），成 为 美 国 （和 大 部 分 其 他 西

方先进国家）社会中最大的阶层。（《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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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为代表）。但在当今国内社会学领域之中占主流地位的可能还

是美国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倾向是把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等同于美国的历史

趋势。陆学艺等动员了大量人力，被认作比较权威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便把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同于美国式的 “橄榄型”结构，区别于

“传统”的 “金字塔型”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阶级对立模式完全相反。（陆

学艺主编，２００２：２３及 其 后 几 页）据 陆 学 艺 估 计，中 国 的 “中 间 阶 层／中 产 阶

级”，在１９９９年已占总从业人口的１５％，到２００２年，已上升到１８％。陆提出，

按照这样的每 年１％速 度 增 长，到２０２０年，这 一 阶 层 将 占 到 总 人 口 的３８％～

４０％左右。（陆学艺，２００３：９）２００７年，陆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认为 “中间阶

层／中产阶级”已 达 到 全 社 会 的２２％～２３％。 （陆 学 艺，２００７：１２）不 言 而 喻，

在这样的观点中，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向与美国模式基本一致。

悖论：两都是而又两不是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同时具有上述两大传统所突出的特征，也同时

具有很不一样的特征；也就是说，既是两都是，也是两不是。更重要的是，无论

从上述哪一个传统来看，都显得十分悖论。

首先，应该说明其两都是的一面。当今中国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全

球资本的秩序之中。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规模投资，大规模促进中国经

济发展。上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内外企业雇用产业工人

多达１．６亿。（《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１１８；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２０～２１）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１９９９年 “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私有 “股份有 限 公 司”占

工业总产值的１／５；其余主要由 “国有”和 “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在以牟利为

主的现实情况下，后者或许可以称作 “国家资本主义”（另有 “集体企业”，占总

产值约１／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５１４～５１５）。在这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结

合的生产实际之下，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中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已经

大规模地存在于中国国内。（但韦伯指出，马克思的经典 “劳动价值论”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和剩余价值论不足以理解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和消费实际，因为

其价值不仅产自劳动投入，也取决于 资 本 投 入 和 市 场 需 求。）（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２：

８７１～８７３）

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现实之外，中国社会也形成了一定比例和

日益扩展的 “白领”中产阶级。上面已经提到，根据陆学艺等的估计，上世纪末

这个白领阶层 已 达 到 全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的１５％，并 将 像 美 国 模 式 那 样 继 续 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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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于２００５年１月公布的数据，把 “中产阶级”定义为

年 收 入 ６ 万 到 ５０ 万 元 的 家 庭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ｎｎ．ｃｃ：８２／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１２／

ｔ２００７１２２７＿７０２０７０．ｈｔｍｌ］———据此，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５．０４％，

去陆学艺的结论和预测颇远。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定义和确实数目，白领阶层日益

扩大应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姑且接受陆学艺等估计的１９９９年的白领阶层数字。）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中国社会是悖论的呢？为什么不简单地接受米

尔斯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呢？为什么不简单地认同中国社会形态即将成为美国那样

主要是日益扩大的 “新”“中产阶级”的判断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阶级／层数量和比例仍然非常庞大，并且在相当时期

中仍将如此。１９９９年，农业从业人员仍然 占 （７．１４亿 总 从 业 人 员 中 的）３．３亿

人，一倍于产业工人的人数。如果把当时约１．４亿人的 “农民工”也计算在内，

用 “乡村 从 业 人 员”来 计 算，那 么 其 总 数 约４．７亿，达 到 全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的

６６％①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４７１）。上面已经提到，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在

５０多年前的１９５０年，便已经减缩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１／８，到２０００年更缩减到

２．６％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９０６），和今天的中国实在不可相提并论。而德

国则早在１００年前 （１９１４年），农业就业人员即已缩减到全就业人员的１０％以下

（当时产业工人已经达到６．５倍于农业人数的幅度，１３００万比２００万），２０００年

则和美国同样缩减到２．７％，同样与中国大不相同。（同上；Ｍａｙｅｒ，１９７５：４１９）

当然，中国小农业 人 数 和 其 持 久 性 具 有 悠 久 的 历 史，乃 是 中 国 基 本 国 情 之

一。事实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那样变成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大

多数的社会，也没有 像 米 尔 斯 预 期 那 样 变 成 一 个 白 领 中 产 阶 级 占 最 大 多 数 的 社

会。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小农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形态

最显著的一个悖论现实。单这一项便应该告诫我们，不能把中国社会形态及其趋

向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先进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 （或农业小资产）阶级本身也附有一定的悖论特点。

在今天 （由国家统一设定）的 “承包制”下，它具有一定而又不完全的土地产权

（只有使用权）。在这个意义上，它既非 “无产”也非 “中产”。同时，因为严重

的劳动力剩余，种承包地的农业从业人员一般只占用其劳动力所能种植约一半的

① “农民工”中当然包含 “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以及 “离 土 离 乡”的 产 业 工 人

和服务人员，但他们与一般工人 不 同，因 为 绝 大 多 数 仍 然 属 于 农 村 户 口，大 多 仍 然 是 农 民 家

庭的成员。此外，在一般概念中的工人与服务人员之外，“农民工”其实还包含大量的工商个

体户，这点下面还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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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可以说是处于半 “隐性失业”状态。他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低于全就业的

劳动人民，哪怕是收入很低的 “农民工”。（黄宗智，２００７）在这个意义上，他们

绝对不可视作美国式的农业 “中产阶级”。此外，中国现代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共

产主义革命传统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业传统，应该说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如

果进一步考虑到他们之 中 约 有３０％在 城 镇 或 城 市 打 工，其 潜 在 “无 产 阶 级 性”

或社会主义倾向，可能要远强于美国模式的预期。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农民不仅

悖论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下长期存在，也悖论地附带有一定的无产阶级性。

其次，中国 的 “工 人 阶 级”也 和 西 方 先 进 国 家 在 近 一 个 世 纪 中 很 不 一 样。

１９９９年，中国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总计１．６亿，但并 不 能 简 单 地 视 作 已 经 城 市

化的 “工人阶级”。其中约１／３ （２２．６％中的７．８％）是 “农民工”（陆学艺主编，

２００２：４４），是农户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在城镇是比较短期的 “临时工”，在农村

家里还有家眷、房子、承包地；一般春节回家，有的在农忙季节还要帮忙收割，

而相当比例到中年之后还会回农村居住、养老。事实上，在中国今天的产业工人

之中，有１／３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简单的工人阶级，而是 “半工半耕”家庭

的 “半无产化”农民。（黄宗智，２００７）它是在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

搭配之下形成的特 殊 情 况。这 也 和 西 方 先 进 国 家 的 现 代 历 史 和 两 大 模 式 有 很 大

不同。

正因为如此，今天中国的所谓 “白领”“中产阶级”（亦可称作 “新”“小资

产阶级”），其实在小资产阶级全体之中只占一个比较小的比例。在中国２０世纪

末１．９２亿的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有３９％ （０．７５亿）乃是来自农村的 “农

民工”，（《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１１８，４４６）很大一部分的 “个体工商户”乃是

旧式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业 者 （下 面 还 要 讨 论），而 “商 业 服 务 人 员”中， “农 民

工”也占约１／３比例 （１２％中的３．７％）（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４４）。其收入和消

费水平其实更接近工人和农民阶级，而不是 “白领阶层”。加上农村的农民，中

国的 “旧”“小资产阶级”人数要将近４倍于新 “白领”“中产阶级”。与此相比，

德国的旧小资产阶级人数在１９１４年已经下降到和新白领阶级 （４００万 人）大 致

相当的数目。① （Ｍａｙｅｒ，１９７５：４１９；亦见第１１页的表１）事实上，在人口过剩

的基本国情下，中国的新白领阶层所占比例将会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低于旧小资

产阶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

最后，中国的 “资产阶级”也和西方先进国家不同。中国改革时期的 “资本

主义”发展和典型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 （尤其是英、美模式）有很大区别。后者

① １５０万手工工艺者，７０万小商业者，２００万农业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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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私营企业家们推动，而中国则多由地方政府的 “招商引资”配合私营企业

所推动，其中政府和官员起了绝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改革的经济发

展模式称 为 “国 家 资 本 主 义”，以 区 别 于 西 方 的 典 型 模 式。① （例 见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２００８）这也是中国 社 会 形 态 悖 论 的 另 一 面，对 今 后 中 国 的 走 向 可 能 具 有 重 要

意义。

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诸多悖论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多种经济体系的同时并

存，其中既有 “前现代”的小农经济和新、旧小工商业者，又有早期工业化和后

期工业化的产业，还有 “后工业”信息时代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正是在这样的混

合经济体系下，“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

旧、新小资产阶级

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本文使用 “小资产阶级”的含义。它首先是指马克思生

产关系视角所突出的一面，即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镇个体工商户，是以

自家劳动力使用自家所有的生产资料 （土地、工具、资本）的阶级 （因此也可以

称作 “自雇者”，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或中国之所谓 “个体户”），因此 既 不 同 于 资 本

家，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同时，也指韦伯从市场关系视角所突出的 “阶级情况”，

是销售自家 （部分）产品的农户、手工业者或销售小商品的小商业者，因此与那

些靠占据稀缺资本而具有垄断销售权力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

动力的工人阶级不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把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个体

生产经营单位当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级看待。

正如新近的西欧社会史研究指出，马克思关于小资产阶级将会消失的预期，

并不符合西方本身的历史实际。在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化的同时，城市化本身也

推动了城镇小资产阶级的扩大，部分原因是城镇的工人阶级为手工业者和小商业

提供了市场。同时，工业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 （在取代小生产之外也同时）促进

了使用新技术的 小 生 产 以 及 为 大 产 业 公 司 服 务 的 小 商 业 的 发 展。因 此，起 码 在

１９世纪资本主义下的西欧，城镇小资产阶级绝对不是简单地在消 失，而 是 同 时

① 虽然如此，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２００８）在最 新 的 著 作 中，认 为 中 国 （以 及 俄 国 和 东 欧）已 经 越

来越趋向传统意义的资本主义 及 其 包 含 的 资 产 阶 级，脱 离 他 自 己 过 去 强 调 的 一 些 早 期 “后 社

会主义转型”的特征，即 “由下而上的”的中国经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的东欧

模式和 “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俄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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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长。（Ｃｒｏｓｓｉｃｋ　ａｎｄ　Ｈａｕｐｔ，１９９５：４１～５２）① 至于中国，改革以来的城镇个

体工商户，包括旧式 （类 似１９４９年 前）的 手 工 业 者 和 小 商 业 主 的 大 规 模 复 兴

（人民公社化之后几乎完全消失），正是出于上述的机制。事实上，今天的中国，

在农民以外，还包含大量的城镇旧小资产阶级。

进一步说来，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指出的，农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政治

意义上乃是真正的 “中间阶层”。他们不会完全认同于资本家，也不会完全认同

于无产者。一方面，他们之中有的人会想攀升进入资产阶级，也会模仿后者的生

活方式甚或政治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和无产者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尤

其在当前的中国，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农民工”和工人阶级密不可分，乃是

一个半无产阶级。即便是纯粹务农人员，在土地不足和农民缺乏土地完全所有权

的中国，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无产性。同时，从收入和消费行为来看，农民与 “白

领”阶层相差甚 远。至 于 城 镇 的 旧 小 资 产 阶 级，无 论 从 收 入 还 是 居 住 地 区 来 考

虑，大多数同样属于社会下层，与资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也都有一定距离。同时，

面对资本家，城镇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所感到的是不可避免的威胁，这与米尔斯

说明的当年美国小资产阶级面对超市、百货公司和直接销售自己品牌的产业企业

的威胁，没有什么两样。

此处需要先说明的，是上述的这种传统的 “旧”“小资产阶级”和米尔斯所

指的 “白领”“中产阶级”，亦即 “新” “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② 正如米尔

斯指出，新旧阶层 有 十 分 鲜 明 的 不 同：旧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特 征 是 在 自 家 的 土 地 或

“资本”上使用自家的劳动来生产商品，是对家庭、土地、店房、工具充满深厚

感情的个体户，其独立自主性比较强。③ 但是，许多新白领阶层相对来说，则是

①

②

③

Ｂｅｃｈｈｏｌｆ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ｔ（１９８５）特别突出后期资本主义 （ｌ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中的 “小型工

商业”（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证明他们在后工业时代仍然具 有 一 定 的 生 命 力。这 无 疑 是 正 确 的。

但他们把雇用１００人以下的 “工 商 业”全 算 入 “小 型”，又 简 单 地 把 “小 型 工 商 业”等 同 于

“小资产阶级”（ｐｅｔｉｔ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全体，基本不考虑农民和旧 “小资产阶级”，也不考虑 “白

领”阶层，对 “小资产 阶 级”这 个 范 畴 的 使 用 未 免 失 于 狭 窄，也 缺 乏 历 史 维 度。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则指出，美国的自雇个体生产者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降低到所有就业人

员中的不到１／１０，但其后小额回升，到９０年代可能达到１／８，而作为一种 美 国 文 化 理 念，个

体经营一直占有超过其实际比例的重要性。（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第４章）

Ａｒｎｏ　Ｍａｙｅｒ（１９７５）则更用下等中产阶级 （ｌｏｗ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的范畴来描述旧小资

产阶级。

根据韦伯的分析，城镇小 资 产 阶 级 的 生 活 比 农 民 要 稳 定，具 有 高 度 的 可 预 测 性，因

此不太会接受迷信，更多地倾向于 “理性”伦理宗教和勤勉等价 值。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１：４８１

～４８４）



中
国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和
中
间
阶
层


悖
论
的
社
会
形
态

９　　　　

一个依附性的阶层，作为在公司、超市、百货商店和 （米尔斯考虑不多的）政府

机关领薪的办事人员，并不生产产品，并不具有旧小资产阶级同样的独立性和紧

密的家庭关系。这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和 （在市场上的）阶级情况的区别。而

且，两者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旧、新小资产阶级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首先，两者比较紧密关

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虽然是少数的，旧小资产阶级成员要向新小资产阶级流

动。一般来说，子女教育是许许多多旧小资产阶层最最关心的事，而正是高等教

育为他 们 的 子 女 提 供 了 进 入 新 “白 领 阶 层”的 机 会。（Ｃｒｏｓｓｉｃｋ　ａｎｄ　Ｈａｕｐｔ，

１９９５：８３～８６）（当然，大多数的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是转化为 “中产阶级”而

是转化为城镇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同时，具有一定文化或技术 “财产”的

专业人员 （例如大学教授和 高 级 技 术 人 员），也 可 以 视 作 一 定 意 义 上 的 “个 体”

生产者，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上与旧的 “小资产”者 （尤其是手工艺者）有一定

的共同性。

最重要的可能是，相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来说，“旧”和 “新”小资产阶

级在政治观点上同样是一个 “中间阶层”，既不会完全认同于资本家，也不会完

全认同于工人阶级。从他们在中国改革中的经历来说，大部分旧、新小资产阶级

既不像资本家 （和部分国家领导干部）那样得到特殊 （甚至是暴发）的利益，也

不像工人阶级 （尤其是下岗工人）那样损失重大。在市场经济面前，他们有所得

（收入通过打工而提高，消费水平提高）也有所失 （医疗没有保障，教育和住房

负担沉重）。即便是大部分的高级白领，与资本家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不同：他

们更多的是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才能获得高薪，而不是凭资本和权力得利，对

后者有一定的保留。在资本主义极盛时期的今天，在全球资本主宰全球经济的今

天，新旧小资产阶级对待新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这个共同的政治 “中间性”

应该说是十分关键的。

因此，这里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三阶级分析法，同时把小资产阶级区分为新、

旧两个阶层，既确认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别，也强调它们之间的重要共同之处。其

实，这种三角形的分析基本上也是马克思、韦伯、米尔斯和众多西欧社会史学家

所共同采用的分析，虽然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历程各有不同的估计。（韦伯

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区分了小资产阶级和 “知识分子与专家”，但他的分

析其实和这里的 “旧”与 “新”小资产阶级的划分基本一致。）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

１：３０２～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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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小资产阶级”为大多数的社会形态

我们可以把陆学艺等关于中国上世纪末社会阶层的研究成果用这个三阶级社

会形态来重新划分和理解。首先，陆等区分的三个最高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 （２．１％）、 “经 理 人 员” （１．５％）、 “私 营 企 业 主” （雇 工８人 以 上）

（０．６％），共占从业人员中的４．２％———相当部分可以合并为 “（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中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 “资产阶级”，共约３０００万人。（需要指出，这

里的 “私营企业主”每户平均雇工１１．４人，户均 “实 有 资 金”１５０万 元，其 大

多数显然和人们心目中的新型 “资本家”还有一定距离。） （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

２１６，２１７；张宛丽，２００２：９２）“产业工人”（第８层）则占２２．６％，共约１．６亿

人。两者组成２０世纪末中国社会中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部分，总共不到

２亿从业人员，约占７．１４亿就业人员总数中的２７％。

除此之外则差不多全是小资产阶级。其中，“新小资产阶级”，亦即陆等的白

领 “中产阶级”，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分：首先是 “专业技术人员”（陆的 “白领

阶层”的顶层）５．１％，约０．３６亿人。其次是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中下层

办事人员”４．８％，约０．３４亿人。在此之上，如果把 “个体工商户”中的少数新

型和较高收入的人员纳入，应该再加上其中的一部分人，０．８６亿 的 “商 业 服 务

人员”（１２％）中的一部分人。按照陆等的估计，总共占从业人员的１５％。

至于旧小资产阶级，则包括旧式的 “个体工商户”以及 “商业服务人员”中

的低收入群。陆等所估计的０．３亿 （４．２％）“个体工商户”数字，正如他们自己

指出的，是 根 据 国 家 工 商 部 门 的 登 记 数 算 出 来 的，明 显 偏 低。（陆 学 艺 主 编，

２００２：１９）我们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 “个体”“就业人员”来计算，数目要多

出一倍 （０．２４亿城 镇 个 体 就 业 人 员，０．３８亿 乡 村 个 体 就 业 人 员，共０．６２亿）；

此外，还有一定数目未曾算入的乡村 “其他非农行业” “从业人员” （总数０．４８

亿，其中０．３８亿应是统计局的 “个体”“就业人员”）。（《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

１２３，４７１）其 次 是 ０．８６ 亿 的 “商 业 服 务 人 员”，其 中 陆 等 估 计 约 ０．２６ 亿

（３．７％）是农民工。① 再则是陆等估计的３．１４亿务农农民 （４４％）。如表１所示，

① １９９９年，农村４．７亿 从 业 人 员 中，共 有１．４亿 从 事 非 农 就 业。除 了 陆 等 的０．５６亿

“产业工人”、０．２６亿 “商 业 服 务 人 员”之 外，应 主 要 是 “其 他 非 农 行 业”的 乡 村 “从 业 人

员”，其中登记了和未登记的 “个体工商户”或 “个体就业人员”应占其大部分。（《中国统计

年鉴》，２００４：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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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小资产阶级总共约５５％。新、旧小资产阶级加在一起则多达７０％。如果再加

上１．６亿的产业工人中的约０．５６亿 （７．８％）旧型或半旧型的农民工，（新、旧）

小资产阶级全体将达到全国就业人员的７８％。无论如何，当 今 中 国 在 很 大 程 度

上乃是一个以小资产 阶 级 为 主 的 社 会。即 使 把 “小 资 产 阶 级”限 于 “旧”的 含

义，即自雇的农民和工商个体户，其比例仍然超过全就业人员的一半，占５５％。

表１　１９４０年美国，１９１４年德国和１９９９年中国社会形态比较

美国 （１９４０年） 德国 （１９１４年） 中国 （１９９９年）＊

旧小资产阶级 ２０％ ２０％ ５５％

新小资产阶级 ２５％ １９％ １５％

工人阶级 ５５％ ６１％ ２３％

　　＊管理和 “资产阶级／层”（约４％）和底层无业失业阶层 （３％）不算在内

数据来源：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６：６３；Ｍａｙｅｒ，１９７５：４１９；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４４。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 “中间阶层”等同于白领 “中产阶

级”。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从收入与消费水平来考虑，其实主要属于社会下层

和中下层，绝对不应想象为一个单一的 “中产阶级”。实际上，低收入的旧小资

产阶级，加上低收 入 的 工 人 阶 级，仍 然 占 全 从 业 人 员 的 绝 大 多 数，其 总 和 达 到

７８％；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视角来考虑，中国今天社会整体的结构明显仍然是

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刘欣新近的城市研究有较精确的材料和计算，认为即

便不考虑农村，只着眼城市，其阶层结构也显然是金字塔型。）（刘欣，２００７）考

虑到今后由农业转入非农业的人员，绝大部分仍然将主要转为低收入工人或城镇

工商个体户，而不是中产阶级，这个局面显然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延续下去。如

果进一步考虑到农村生育一个以上孩子比例要远高于城市，则更加如此。但是，

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间阶层”所包含的新、旧小资产阶级，所占比例

要远高于 “中产阶级”，达到全从业人员的７０％。陆学艺等混淆仅占１５％的经济

收入意义上的 “中产阶级”与占到７０％以上的政治意义上的 “中间阶层”，造成

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严重误解。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

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在 建 构 一 个 不 符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美 国 模 式”或 “中 产 阶

级”“神话”。

“小资产阶级”范畴之所以优于 “中产阶级”范畴，是因为它更能表述中国

今天的实际以及其历史背景。“新”和 “旧”小资产阶级既能表述他们在经济收

入意义上的不同，又能表述他们在政治意义上的共同。同时，既能表述两者在阶

级情况和地位上的不同，又能表述他们在生产关系上的共同 （即与资产阶级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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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不同），以及在历史上的变迁和关联。这就是笔者这里采用 “小资产阶

级”范畴的主要原因。

中国未来去向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

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求的去向毋庸说是资本主义和美国模式。他

们希望在自己有限的人数比例上能够加上认同于自己的 “新小资产阶级”中的成

员而形成社会的多数，指望未来发展趋向将会是美国模式般 “中产阶级”占最大

多数的社会形态。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说，他们在市场经济下损失较大。正如陆

学艺等指出，他们的不满和 对 过 去 计 划 经 济 制 度 下 自 己 的 “领 导 阶 级”地 位 与

“劳动人民 当 家 作 主”的 价 值 观 之 向 往，是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的。（陆 学 艺 主 编，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也已习惯了市场化的生

活，不一定会要求返回到过去那样的纯计划经济。他们的愿望可能更多地反映了

对福利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毋庸置疑，整体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一定

的保留的，大多更倾向于社会主义。

如此看来，小资产 阶 级 才 是 真 正 的 在 政 治 视 角 上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中 间 阶

层”。一方面，作为 “小资产”者，他们确实可能像马克思认定的那样，倾向资

本主义。但是同时，上面已经指出，旧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来自他们的 “农民工”更加如此。城镇旧小个体生产者也是一样。至于新小

资产阶级，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意向方面，他们很可能倾向资本主义。但同时，作

为领薪阶层，如果面对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他们很可能会代表反对纯市场经济

的群体和势力，不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拥护资本主义。① 即便是他们之中的高级白

领，在价值观上也可能更多地认同于凭专业知识和才能获得报酬，而对凭资产的

占有和控制进行牟利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面对具有如此不确定性的社会基础，国家领导的抉择当然特别关键。正因为

政府在发展资本 主 义 经 济 中 起 了 关 键 作 用，其 抉 择 作 用 显 得 更 加 举 足 轻 重。诚

然，有一定比例的国家领导干部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难以放弃的个人特

殊利益，但是，也有一定比例的国家领导干部是认真认同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① 毋庸说，米尔斯早就指出，在德 国 历 史 上 小 资 产 阶 级 曾 经 显 示 纳 粹 的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倾向。（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５３～５４）但 是，正 如Ｃｒｏｓｓｉｃｋ和 Ｈａｕｐｔ指 出，在 西 欧 小 资 产 阶 级 历 史

中，德国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 例 子。在 法 国，小 资 产 阶 级 的 政 治 倾 向 自 始 便 比 较 激 进、左

倾。（Ｃｒｏｓｓｉｃｋ　ａｎｄ　Ｈａｕｐｔ，１９９５：２２４～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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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两者都可以在庞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新、旧不同阶层中找到社会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去向真是个未知之数。

最值得我们期盼的说不定是某种综合与妥协。譬如，满足新、旧小资产阶级

所共同希望的一定程度的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也赋予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

级同样十分希望的社会公正和福利，并且，在全球资本和跨国公司之前，给予他

们一定的保护和帮助。而这一切都只可能由一个带有一定程度社会主义性的国家

来提供。（崔之元提倡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亦称 “自由社会主义”或 “小康

社会主义”，我们也许 可 以 用 这 样 的 综 合 来 理 解 其 部 分 含 义。甘 阳 提 倡 在 “三

统”———儒家传统、毛 泽 东 时 代 传 统 和 改 革 时 代 传 统———共 存 的 现 实 中 追 求 共

识，我们也许可以作同样的理解。）（Ｃｕｉ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ｎ．ｄ．，２００５；Ｃｕｉ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ｎ．ｄ．，

２００３；甘阳，２００７）

最后，我们如果从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考虑，旧小资产阶级可

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社会基础。上面已经提到，旧小资产阶级的

生产和市场生活大多是以家庭为主的 （当然，这个基本特征已经受到外出打工的

严重冲击），而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正是在那样的社会土壤上产生的。今天，全球

资本和市场虽然推 动 了 中 国 前 所 未 有 的 激 烈 社 会 变 迁，但 是 旧 个 体 小 生 产 者 的

“阶级情况”在这方面一定程度上仍然大规模存在。面对国内外大企业和商业的

威胁以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们之中很自然地激起强

烈的民族感情和向中国传统的认同。这种倾向对中国现代化去向的影响也还是个

未知之数。如此的未确定性既可以是弱点也可以是机遇。错综复杂的路口可以使

人迷路，但也可以是选择新方向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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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１９７８．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ｖ．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Ｗｒｉｇｈｔ，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１９９７．Ｃｌａｓｓ　Ｃｏｕ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